
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 

公開評選「臺北市南港區玉成段二小段 732 地號土地」都市更新事業實施者案 

申請人疑義請求釋疑回覆表 

項次 條號 原條文 問題說明 執行機關說明 

申請須知 

1 

第 2.4.1 條 

第 1 點 

（p.10） 

實施者應於委託實施契約簽

訂後辦理本案基地更新單元

劃定作業。 

「實施者應於委託實施契約簽訂後辦理本

案基地更新單元劃定作業」，本案屬臺北市

政府劃定之更新地區，且參照 1.1.1 本案

依都更條例第 9條及施行細則 5條之 1辦

理公開評選實施者，應無須再辦理更新單

元劃定，以免影響招標程序及影響實施者

於後續之時程規劃。 

本案基地業經臺北市政府劃定為更

新地區，未來申請辦理都市更新事業

計畫時，實施者應擬具都市更新事業

計畫書提送臺北市政府審議。 

2 

第 3.1.1 條 

第 1 點 

（p.13） 

本案允許 1 家公司以單獨方

式申請。 

「本案允許 1 家公司以單獨方式申請」是

否可於得標後另成立專案公司辦理契約簽

訂。 

因本案性質為興建後分回房地，並不

涉及後續營運及回租等事宜，故不得

另外成立專案公司。 

3 

第 3.2.2 條 

第 3 點 

（p.13） 

申請人之流動資產不低於流

動負債。 

有關前述財務能力之資格認定，若要求近

三年之財報數字皆需達到，似乎過於嚴

苛，若能放寬以最近一年或近三年平均值

認定，將有助於吸引更多申請人參與投標。 

考量各行業類別之申請人其公司屬

性及營運方式不同，故刪除本條文第

3點，以廣徵各投資人參與本案投標。 



項次 條號 原條文 問題說明 執行機關說明 

4 

第 3.2.2 條 

第 4 點 

（p.13） 

申請人之負債比率（總負債/

總資產）不超過 80％。 

「申請人之負債比率(總負債/總資產)不

超過80%」，是否可放寬壽險業除外。 

考量各行業類別之申請人其公司屬

性及營運方式不同，故刪除本條文第

4點，以廣徵各投資人參與本案投標。 

 

  



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 

公開評選「臺北市南港區玉成段二小段 732 地號土地」都市更新事業實施者案 

自提變更及補充招商文件說明表 

項次 條號 原條文 問題說明 執行機關說明 

補充說明 

1 - - 
有關本案基地位於高速鐵路兩側禁

建限建範圍之疑義。 

1. 經查本案基地位於高鐵限建範圍內，

限建範圍內面積約 2,561.717m2，因高

鐵結構型式為隧道，未來應依「鐵路

法」第 61-3 條及「鐵路兩側禁建限建

辦法」第 17 條等相關規定辦理。 

2. 有關鐵路設施設計及行車安全維護與

防範等相關圖資，另刊載於本局網站

及內政部營建署都市更新入口網站。 

 

  



項次 條號 原條文 問題說明 執行機關說明 

申請須知    

1 

第 2.4.1 條 

第 2 點 

（p.10） 

實施者應於委託實施契約

簽訂之日次日起 120 日

內，應就都市更新事業計畫

建議書內容，依本須知及相

關法令規定，參酌評選會意

見及主辦機關整體規劃構

想後，提出本案都市更新事

業計畫書及權利變換計畫

書予主辦機關，期間若有必

要時，應於到期日前 15

日，以書面取得主辦機關同

意後得展延 30 日。 

對於本案未來之整體規劃及構想，主辦機

關並無特殊限制及相關規範。 

本案未來之整體規劃及構想，本局尊

重實施者之規劃構想及創意，爰刪除

「及主辦機關整體規劃構想」等文

字。 

2 

第 2.4.4 條 

第 2 點 

（p.11） 

展延規定：前項所定之開發

時程，於實際開發所必要

時，得以書面取得主辦機關

同意後展延，其期間以實施

者依當時所發生之狀況以

書面提經主辦機關核定後

為準，惟同一事件以一次為

限。 

實施者如因實際開發所必要，導致需展延

開發時程，應依委託實施契約第 16、17、

18 條等相關規定辦理。 

修正條文內容之文字敘述，依委託實

施契約之相關條文規定辦理。 

3 

第 2.4.6 條 

標題 

（p.12） 

2.4.6 選配方式 修正文字敘述。 
修正「選配方式」文字為「分配方

式」。 



項次 條號 原條文 問題說明 執行機關說明 

申請須知    

4 

第 3.5.1 條 

第 3 點 

（p.18） 

主辦機關之企劃處開發科

（10041 臺北市中正區北

平西路 3號 3樓 3002 室），

電話：(02)23815226、傳

真：（02）23314805，聯絡

人：鄭金梅(分機：3663)，

電 子 郵 件

0005845@railway.gov.tw

、黃立茹(分機：3735)，電

子 郵 件

0005883@railway.gov.tw。 

因應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組織調整，爰

修正主辦機關受理單位名稱及承辦資訊。 

修正「企劃處開發科」為「資產開發

中心開發科」及承辦資訊。 

5 

附件二 表 1 

第 11 項預定時

程（p.附 3） 

預定時程： 

最優申請人自接獲主辦機

關通知為最優申請人之日

次日起 45 日內。 

該預定時程對應之辦理事項：「進行綜合評

審價格評決，並從中選出最優申請人與次

優申請人（含遞補序位一、二）」。應是由

選出之入圍申請人進行綜合評審價格評

決。 

文字誤植，應為入圍申請人進行價格

評選後，選出最優申請人與次優申請

人（含遞補序位一、二）。 

6 

附件七 

協力廠商合作

意願書 

注意事項 

(p.附 12) 

- 

對於簽訂「協力廠商合作意願書」之協力

廠商如有變更之情事，應依委託實施契約

第 7.4 條規定辦理。 

配合委託實施契約第 7.4 條規定，爰

補充文字說明。 



項次 條號 原條文 問題說明 執行機關說明 

申請須知    

7 

附件八 

協力廠商承諾

書 

(p.附 13) 

立承諾書人願意於（申請

人）（以下簡稱「貴單位」）

獲准與主辦機關簽訂委託

實施契約後，接受委託作為

本案（工作項目）之協力廠

商，並承諾就本案所提出予  

貴單位之各項計畫構想之

智慧財產權，授權貴單位在

參與本案申請、評選、契約

執行之使用目的與範圍內

利用，特立此書。 

對於簽訂「協力廠商承諾書」之協力廠商，

應就其所提出之專業能力證明及承諾相關

事項，敘明於協力廠商承諾書中。 

補充申請須知第 3.2.3條內容相關文

字，敘明其承諾之事項。 

8 

附件八 

協力廠商承諾

書注意事項 

(p.附 13) 

- 

對於簽訂「協力廠商承諾書」之協力廠商

如有變更之情事，應依委託實施契約第

7.4 條規定辦理。 

配合委託實施契約第 7.4 條規定，爰

補充文字說明。 

9 

附件十二 

疑義請求釋疑

表 

(p.附 28) 

受文者：交通部臺灣鐵路管

理局企劃處開發科 

因應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組織調整，爰

修正主辦機關受理單位名稱。 

修正主辦機關名稱「企劃處開發科」

文字為「資產開發中心開發科」。 

10 

附件十七 

「申請文件」套

封 

(p.附 33) 

送達投標文件地點：送達或

寄達「臺北市中正區北平西

路 3號 3樓 3002 室企劃處

開發科」 

因應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組織調整，爰

修正主辦機關受理單位名稱。 

修正主辦機關名稱「企劃處開發科」

文字為「資產開發中心開發科」。 



項次 條號 原條文 問題說明 執行機關說明 

申請須知    

11 

第 1.2.20 條 

（p.6） 

臺北市政府為辦理都市更

新條例第 16 條及第 32 

條… 配合 108 年 1 月 30 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

10800010381 號令修正公布「都市更新條

例」全文 88 條。 

修正條文條次。 
第 3.2.1 條 

第 1 點 

（p.13） 

1.申請人以符合都市更新

條例第14 條規定依中華民

國公司法設立之單一股份

有限公司為限。 

 

  



委託實施契約 

項次 條號 原條文 問題說明 執行機關說明 

1 
第 4.2.3 條 

（p.7） 

乙方應於委託實施契約簽訂後辦理

本案基地更新單元劃定作業。 

「實施者應於委託實施契約簽訂後辦理本

案基地更新單元劃定作業」，本案屬臺北市

政府劃定之更新地區，且參照 1.1.1 本案依

都更條例第9條及施行細則5條之1辦理公

開評選實施者，應無須再辦理更新單元劃

定，以免影響招標程序及影響實施者於後續

之時程規劃。 

本案基地經臺北市政府劃定

之更新地區，未來申請辦理都

市更新事業計畫時，實施者應

擬具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書提

送臺北市政府審議。 

2 
第 4.2.4 條 

（p.8） 

乙方應於本契約簽訂之日次日起

120 日內，應就都市更新事業計畫

建議書內容，依本契約及相關法令

規定，參酌評選會意見及甲方整體

規劃構想後，提出都市更新事業計

畫書及權利變換計畫書予甲方，期

間若有必要延長時，應於到期日前

15 日，以書面取得甲方同意後得展

延 30 日。乙方應於取得甲方同意都

市更新事業計畫及權利變換計畫之

日次日起 15 日內，送由臺北市都市

更新主管機關審議且經各目的事業

主管機關審議，經臺北市都市更新

主管機關審議通過且核定發布實施

後，做為本契約附件之一。 

對於本案未來之整體規劃及構想，甲方並無

特殊限制及相關規範。 

對於本案未來之整體規劃及

構想，甲方並無特殊限制及相

關規範，尊重乙方之規劃構想

及創意，爰刪除「及甲方整體

規劃構想」文字。 



委託實施契約 

項次 條號 原條文 問題說明 執行機關說明 

3 
第 4.3.3 條 

（p.9） 

乙方若因容積移轉作業致使本案使

用執照無法依本契約第 3.2.1 條

規定期限內取得，乙方得於本契約

第 3.2.1 條規定之到期日前 6 個

月以書面向甲方申請展延，惟展延

期限最長不得超過 2 年，相關作業

規定依本契約第 16 條及第 17 條

規定辦理。 

實施者如因實際開發所必要，導致需展延開

發時程，應依委託實施契約第 16、17、18

條等相關規定辦理。 

補充委託實施契約第4.3.3條

相關文字。 

4 

第 2.1.5 條 

（p.4） 

…，依都市更新條例第9、29條等相

關規定，…。 

配合 108 年 1 月 30 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

10800010381號令修正公布「都市更新條例」

全文 88 條。 

修正條文條次。 

第 4.1.3 條 

（p.7） 

乙方依都市更新條例第 19 條規

定，…。 

第 4.2.7 條 

（p.8） 

乙方應協助甲方依都市更新條例第

57 條及其相關規定，…。 

第 5.2.7 條 

（p.10） 

本案如有相關權利人依都市更新條

例第32條規定提出異議，經異議處

理或行政救濟結果應予找補之部分

皆由乙方負擔。 

第 5.3.1 條 

（p.11） 

乙方依「都市更新條例」第44條第1 

項第2款捐贈…。 



委託實施契約 

項次 條號 原條文 問題說明 執行機關說明 

第 5.5.2 條 

（p.11） 

…，乙方依都市更新條例第42條 

及都市更新權利變換實施辦法第22 

條規定辦理完成接管事宜，接管日 

為甲方完成點交接管日。 

第 11.2.1 條 

（p.21） 

經權利變換之土地，乙方應依「都

市更新條例」第43條及相關法令規

定，…。 

第 11.2.1 條 

（p.21） 

…，應按「都市更新條例」第31 條

規定辦理差額價金之繳納或領取。 

 


